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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 1999 年第 7 期
专 稿

从“法制”到“法治” 二十年改一字
———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 (26)

●李步云 黎 青

黎青 (以下简称“黎”) : 一些同志认为 , 党的十一届

三中全会以来 , 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应实行以法

治国的方针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此作了比较全

面、系统论述的 , 是你和王德祥、陈春龙撰写的《论以法

治国》这篇长文。

李步云 (以下简称“李”) :也许是吧。但是 ,第一个提

出法治与人治问题的是前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教

授。1978 年 10 月 ,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曾在北京

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。这是我

国法学界“思想解放”、突破以往“理论禁区”的第一次学

术会议。陈守一同志在发言中曾提出 :文革前 ,主导思想

是要人治不要法治 ,这样看究竟对不对 ,值得研究 (大意

如此) 。然而 ,他只是提出问题 ,并未表明与阐述自己的

观点。守一同志是党内高级干部 (行政八级、二级教授) ,

能够听到党内一些重要传达。他听过 1958 年 8 月在北

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

志关于“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”、“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

参考”那段讲话。我也曾听守一同志谈过那次讲话的精

神。应当说 , 法学界思考法治与人治问题是从这次会议

守一同志提出问题后开始的。据我的记忆 , 第一个公开

发表文章探讨法治与人治问题的是王礼明同志。他在

1979 年 1 月 26 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过一篇题为《人治和

法治》的文章 ,主张法治。

黎 :你们撰写的《论以法治国》一文最早发表是什么

时候 ?

李 :1979 年 9 月 ,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“庆

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学术讨论会”。《论以法

治国》是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。文章的第一个标题是“以

法治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”, 观点是“只有实行以法治

国 , 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, 真正体现我们的国

家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”;“只有实行以法治国 , 才能防

止林彪、‘四人帮’一类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 , 巩

固无产阶级专政”;“只有实行以法治国 , 才能高速度地

发展生产力 ,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。”第二

个标题是“克服以法治国的思想障碍”,观点是 :“要实现

以法治国 , 就必须彻底改变那种把以法治国同党的领导

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”;“要实现以法治国 , 还必须彻底

改变那种‘无产阶级要人治 , 不要法治’的错误观念”;

“要实现以法治国 , 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目中

牢固地树立起法律具有极大权威的正确观念。”第三个

标题是“健全法律制度 , 实现以法治国”, 内容包括 :“全

面加强立法工作 , 尽快地制定出一整套完备的社会主义

法律 , 是实现以法治国的前提”;“所有国家机关和党的

各级组织 , 全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严格依法办事是实现

以法治国的关键”;“认真搞好党政机关的分工与制约 ,

切实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, 是实现以法治国的组织保

证”。全文共 1 万 8 千字。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共 500 多

人。法学组的会议地点在公安部的一个大会议室 ,约 70

余人与会。9 月 30 日上午 ,我在法学组会议上就这篇论

文的观点作了发言 ; 研讨会印发了这次发言的简报。法

学组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以法治国这个重要问题进行

的。与会者一致反对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传统观念和实际

做法。但在是否应倡导法治反对人治、法治与人治是否

应结合、以法治国概念与提法是否科学等问题上 , 意见

分歧比较明显。

黎 :《论以法治国》一文第一次发表在 1979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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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日《光明日报》,为什么要改题目呢 ?

李 :《光明日报》看中了这篇文章 ,但又不放心 ,于是

征求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。当时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

工作的高西江同志告诉我 , 他是被征求意见者之一 , 并

表示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。然而《光明日报》还是提

出要改题目 , 理由是以法治国显然是一个带有全局性

的口号 , 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没有讲过 , 并且坚持这一

要求。后来经过商量 , 篇幅作删节 , 内容不改 , 将题目

改为《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》。这篇文章发表后 ,社会反

响很大。有的同志告诉我 , 某中央机关有人曾将这篇文

章抄成大字报 , 张贴在机关门口。这篇文章全文刊登在

1981 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《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》

中。

黎 : 1979 年冬 ,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曾在北京市

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过一次法治与人治问题专题

讨论会。这次会议情况如何 ?

李 :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近百人 , 北京法学界不少名

家都曾与会。在这次会议上 , 法学界在此问题上三大观

点的论争已经十分明朗 , 并且争论比较激烈。当时安排

了 12 个人发言。第一个发言的是陶希晋同志。他在 50

年代曾担任过国务院法制局局长。他的看法是要倡导法

治、反对人治。某大学一位老教授是持“法治与人治概念

都不科学”的观点 ,本来同意在会上发言 ,后来为了慎重

又不讲了。我是最后一个发言 , 观点是法治与人治不能

结合。观点是我和王礼明同志共同商量过的。两人合写

的《人治与法治能相互结合吗 ?》一文 ,后来发表在《法学

研究》1980 年第 2 期。在我发言过程中 ,某大学的一位资

深教授曾从座位上站起来情绪激动地打断我的发言 ,

说 :你们不正派 ,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塞进中央文件 (指

1979 年中共中央第 64 号文件)中去。我解释 ,文件是起

草小组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反复研究过的 , 是政治局讨

论通过的。

黎 :你能详细谈谈“64 号文件”的起草过程和主要内

容吗 ?

李 :“64 号文件”即 1979 年 9 月 9 日《中共中央关于

坚决保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》。文件讲 ,

“刑法、刑事诉讼法 ,同全国人民每天的切身利益有密切

关系 , 它们能否严格执行 , 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

义法治的重要标志”。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,党内文件

中首次提到“社会主义法治”。这个文件当时是胡耀邦同

志提出要搞的。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征得法学研究所同

意后 , 调我去参与起草这个文件。该研究室一位副主任

向我传达胡的指示后 , 我即回法学所召开座谈会征求意

见 , 并执笔起草了第一稿。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同

志认为 ,文件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很广 ,又很复杂 ,决定增

加力量参与起草。我推荐了王家福、刘海年同志参加 ,邓

力群同志又增补了他熟悉的公安部的一位同志。文件前

后共 8 稿 , 每次讨论都由力群同志亲自主持 , 滕文生同

志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。文件起草过程中 , 还邀请有

关部门特别是全国人大从事法律工作的负责同志到中

南海提意见。这个文件的一系列重要内容中 , 包括取消

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。我曾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

检察院征求意见。高院研究室主任鲁明健同志和另一位

庭长同我交谈。鲁明健同志对我说 : 我们十分赞同取消

这一制度 , 但最好由你们学者提出来 , 不然人们会说我

们是向党要权。高检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, 也一致表

示同意取消这一制度 (以前检察院逮捕人必须经同级党

委批准才能执行) 。这个文件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。有人

告诉我 ,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大家自发

鼓掌。院长江华同志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曾说 : 我入党

50 年 ,这是我看到过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最好的党内文

件。

黎 : 学术界在后来又开过哪些重要研讨会 , 集中讨

论法治与人治问题 ?

李 : 当时不少地方和学校举行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讨

论会 , 其中 1980 年 6 月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的会议影

响较大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北京各单位众多著名学者 ,

讨论集中在法治概念是否科学这个问题上 , 因此效果显

著 ,推进了问题的深化与展开。

黎 : 80 年代初 , 前日本京都大学法学教授钟生诚吉

先生曾在社科院作学术报告 , 曾引证并赞同你的几个观

点 ,如 :从古至今 ,法治与人治之争总是出现在历史性的

转变时期 , 而事实证明 , 不同时期的法治总是代表着那

时候先进阶级或阶层、先进政治集团或开明思想家、政

治家的利益和愿望。他当时将他在京都大学讲课用的提

纲给了我 ,内容是摘译你在《法学研究》1982 年第 2 期上

发表的《法治概念的科学性》一文 , 并在一个批注中说 :

这是中国法治论一派的代表作。

李 : 当时法学所的领导曾指定我负责接待他。他的

那份讲授提纲复印件我现在还保存了下来。他说这篇

是“代表作”, 恐怕谈不上。至于说到“派”,钟生诚吉教

授的提法显然不确切。尽管法治与人治问题是一个全

局性问题 , 尽管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一度出现过三

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, 但我国法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

题很多 , 在一个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 , 不能成“派”也不

宜讲“派”。近 20 年来中国法学界有没有不同学派 ?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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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率一点讲 , 是有的。一派是“教条主义”派 ,即在一系

列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教条式地理解与对待马克思

主义 , 把少数马恩列讲过的但依据今天的时代精神与现

实情况应当修改、补充和发展的观点与结论死死抱住不

放 , 甚至把自己的很多观点强加于马恩。这类学者为数

极少。一派是“实事求是”即研究问题不是一切从本本出

发 , 而是从实际出发 ,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原

理 ,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十分强调的“实事求是”的思想路

线 ,得出应有的结论。法学界老中青学者中 99 %以上的

同志都是属于这一派。虽然在这一派中 , 在很多问题上

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理解 , 但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。党的

一贯方针是“百花齐放 ,百家争鸣”。上述“两派”是从纯

学术而不是从政治上所作的一种划分。“两派”都属于

“百家”的范畴。至于极个别的同志热衷于扣政治性帽

子 , 喜欢编点材料打“小报告”, 法学界的绝大多数同志

是很不以为然的。

黎 :你在《法治概念的科学性》一文中提到的你认为

是不正确的观点或不必要的疑虑 , 事隔 15、16 年 , 还不

断在一些讨论会上出现或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。

李 : 不奇怪。这些作为学术观点 , 是应当反复研

究和讨论的。所以我在近两年的文章和讲演中 , 总要

以“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”这个题目 , 反复讲我个人

的看法。那篇文章提到的否定法治或以 (或依)法治国的

论据或疑虑主要有 : (1) 法由人制定和实施 , 法是死的 ,

任何国家都是人在治 ,而不是法在治 ; (2) 法治是一个西

方提出的概念 , 提以法治国没有阶级性 ; (3) 法律不是

万能的 , 既然可以提以法治国 , 那也可以提以教育治

国、以科学治国、以军治国、以党治国 , 因此提以法

治国有片面性 ; (4) 一个国家要治理 , 领导很重要 , 单

提法治 ,不提人治有片面性 ; (5) 实行以法治国同四项原

则有矛盾 ,势必导致否定党的领导 ; (6) 法治与法制的含

义没有什么区别 ,我们既然有了“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”的

口号 ,就用不着再提“实行社会主义法治”了。我个人在

这类问题上的观点已在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中多次讲

过。

黎 :请你用简短的语言 ,谈谈为什么主张“法治与人

治应当结合”的观点是不正确的。

李 :“结合论”的主要理由是 , 法要通过人去制定和

实施 ,因此既要重视法的作用 ,也要重视人的作用 ,就好

比毛泽东同志所说 , 只有把武器同战士相结合 , 才能产

生最大的战斗力。这是将“法治”与“法的作用”、“人治”

与人的作用简单地等同起来了。实际上 , 法治与人治是

两种对立的治国理论和原则 (方略、制度) 。作为一种治

国理论 , 法治论认为 ,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兴旺发

达 ,关键的、决定性的因素和条件 ,是要依靠建立一个良

好的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 , 而不在一、两个领导人是否

贤明。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和制度 , 法治论主张国家要

有良好的特别是要有极大权威的法律和制度 ; 人治论则

主张或默认法律可有可无 , 权可以大于法。当然讲现代

法治 , 还要求实行一系列重要的原则与制度。说任何国

家都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 ,那我们今天再讲这种“结合”

就没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了。如果我们倡导法治 , 反

对人治 , 就能解决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:

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兴旺发达

主要寄希望于一、两个好的领袖人物 , 而不知法律与制

度的决定性作用。二是它能鲜明地反对权大于法、办事

依人不依法。

黎 :法治与法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?

李 : 如果两者没有重大区别 , 提“依法治国”确实没

有太大意义。实行法治 ,当然要有健全的法制。两者区别

在 :一 ,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 ,是相对于政治、经济、文

化等制度而言 ;而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。二 ,法制的

内涵是指有一套法律规则以及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等各

种制度 ;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与原

则、制度。法制不一定涉及前述的治国理论 ,但它却是法

治应有之义 ; 一个国家法律再多 , 如果不实行若干法治

原则 ,那就不能说是实行法治。三 ,从实践上看 ,历史上

任何国家都有法律制度 , 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 , 蒋介石

统治下的中国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, 就是这种情况。

对于两者区别的这一理解 , 我是一直坚持的 , 我在参加

撰写《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理论》一书 (“六五”重点

课题 1986 年出版) 时 ,主编沈宗灵教授主动提出要我把

我的这一看法写进该书 , 因为当时很多教科书 (包括沈

老师自己主编的教材) 还是认为法制与法治没有什么区

别。作为一位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、西方法理学和比较

法学等领域都卓有成就的著名法学家 , 他的这种高尚学

风 ,令我十分敬佩。

黎 : 你发表在 1996 年第 2 期《中国法学》杂志上的

《依法治国 ,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》一文 , 是你个人撰

写的准备为同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使用的讲

稿。这么重要的讲稿 , 为什么没有谈谈法制与法治的区

别 ?

李 : 我是依法治国课题组成员 , 后由王家福同志出

面代表课题组作了 2 月 8 日讲座上的讲解 , 用的是江泽

民同志曾圈定过的《关于实行依法治国 , 建设社会主义

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》这个题目。我曾对《中国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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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》总编郭道晖同志说 ,其他地方可考虑作点改动 ,但题

目不能改 ,否则你们刊物就不必登了 ,郭道晖同意。最后

负责审稿的一位同志同意题目不改 , 但建议删去文章中

有关法制与法治在概念上的三点区别的分析。我同意

了。在这个问题上 ,课题组的同志见解也是一致的。后来

那篇正式讲稿修改后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公开发表时 ,用了

“依法治国”这个题目 ,文章中两处用了“法治国家”而未

用“法制国家”。

黎 :这一点 ,我注意到了。王家福、刘海年和你共同

主持 1996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的一个大型讨论会。横

幅用的是“依法治国 ,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术研讨

会”。你在会上没有讲别的意见 ,却又一次讲了法治与法

制的区别。

李 :1996 年 3 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主要文件用的

都是“法制国家”,1997 年 9 月江泽民同志所作党的十五

大报告改为“法治国家”,时隔仅有一年半。这充分说明

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, 洞察细微 , 能

认真听取专家的看法 ,并果断决策 ,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,

对我教育颇深。

黎 :在 1996 年 2 月 8 日江泽民同志作了“实行和坚

持依法治国 ,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”的重要讲话后 ,我仍

然听到一些同志提出 , 法制不单是一个静态概念 , 也是

一个动态概念 , 我们长期以来就讲“有法可依 , 有法必

依 ,执法必严 ,违法必究”,这不是已经很全面了吗 ?现在

再提“依法治国 ,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, 究竟有什么

新的含义 ?

李 : 16 字方针是我国过去法制建设的基本口号 , 起

了很大作用 ,今后仍然可以使用。但是 16 字方针的要求

在古代也适用。中国古代法律也很“完备”,管子也说过

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, 此之谓大治。”而现代“法治国

家”的标志则是上述 16 个字难以完全概括和表达的。例

如 , 现代法治国家不仅要求有法可依 , 而且法律应当良

好 , 要符合当今的时代精神。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建立在

民主的基础上 ,立法、司法和执法都应贯彻民主原则。现

代法治要求立法权、司法权和行政权不能集中于一个人

或一个机构手中 , 应实行权力分立与制衡 , 应实行司法

独立。现代法治要求法治主要“治官”, 而不是主要“治

民”;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;等

等。因而 ,现在只提 16 个字已是远远不够了。这一看法 ,

我曾在《依法治国 :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》的访谈录中

讲过。访谈录登在《中国律师》杂志 1997 年第 6 期。在现

代 ,16 字方针可以认为仅是“形式法治”,而不是“实质法

治”。“法治国家”这一概念和奋斗目标的提出 ,其内涵是

很丰富的 ,意义是很大的。

黎 :“法治国家”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 ?

李 :在 1996 年 2 月 8 日以前 ,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以

及领导人的讲话中 ,“法治国家”的提法似乎还从来没有

出现过。学者中什么时候最早提过 ,我也未作专门调查 ,

因而不敢肯定。也许王家福、刘海年和我合写的《论法制

改革》一文 (发表在《法学研究》杂志 1989 年第 6 期) 是

较早提“法治国家”的论文。该文第二个大标题即是 :“法

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高度民主的法治国”, 并把这一目

标概括为如下六条 : 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 ; 建立完备的

法律体系 ; 法律必须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;

法律必须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; 建立对权力的制

约机制 , 保证司法独立 ;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

动。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,司法部《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

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》这个题目出得

好。从“一五”普法到“二五”、“三五”普法 ,他们都提“依

法治国”, 并创造与摸索出一套依法治理的制度和经

验。他们在这方面功不可没。

黎 :党内最早提“法治”是 1979 年“64 号文件”,党和

国家的领导人在 1996 年前提过“依法治国”吗 ?

李 :不少领导同志提过。最早是彭真同志。1979 年 9

月 1 日他在中央党校所作《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

题的讲话》 (载《红旗》杂志 1979 年第 11 期) 中说 :

“现在要依法办事 , 依法治国 , 你是领导 , 不懂法怎

么行。”彭真同志对我国法制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。

他的很多思想和主张同依法治国的精神是一致的。但

令人遗憾的是 , 这篇非常好的讲话没有收入《彭真文

选》。在文选中两次提到要反对“人治” , 但用的是

“法制”一词与之相对立 , 而未出现“法治”一词。李鹏

同志 1994 年给《中国法学》杂志的题辞是 :“以法治国 ,

依法行政”。乔石同志在 1992 年“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”

大会上的讲话 , 提过“依法治国”。但是 , 江泽民同志在

1989 年 9 月 26 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最为精

辟。他说“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 ,也不能以党代法。这也

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, 我想我们

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。”(载《人民日报》1989 年 9 月

27 日) 他在这里所表述的法治与人治相对立、法治是方

针、关键是处理好党政与党法关系这三点 , 是抓住了问

题的实质和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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